
法規名稱：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所屬各區健康服務中心各類人員職缺外補公開甄選作業規範

修正日期：民國 115 年 05 月 11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5年 5月 11日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北市衛人字第 1153096665號函修正第

3、5點條文；並自 115年 5月 11日生效

一、臺北市政府衛生局（以下簡稱本局）為使所屬各區健康服務中心（以

    下簡稱各中心）於辦理各類人員職缺外補公開甄選作業一致，達公開

    、公平、公正目的，並廣徵人才，特訂定本作業規範。

二、本作業規範適用範圍係指除考試分發、依法得免經甄審及組織法規中

    機要人員以外，定有職稱及官等、職等或級別之人員。

三、各類人員遴選之資格，除應依公務人員任用法、公務人員陞遷法、醫

    事人員人事條例及其相關規定辦理外，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護理人員：

      1.護理師：領有中華民國護理師證書，且具下列資格：

     （1）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學校以上，或經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專科

          學校以上畢業且須從事衛生行政、公共衛生護理、臨床護理等

          工作合計三年以上者。

     （2）上開工作年資應含於醫療機構實際從事臨床護理工作至少一年

          以上。

      2.護士：領有中華民國護士證書，且具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

        學校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護理、護理助產

        、助產科、系畢業並須從事衛生行政、公共衛生護理、臨床護理

        等工作合計三年以上者。上開工作年資應含於醫療機構實際從事

        臨床護理工作至少二年以上。

（二）其他人員：依其相關任用法規規定辦理。

四、上開各類人員出缺之甄補作業，應公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臺北市

    政府人事處、本局及甄選之中心網站公告三日以上。至於公告三日之

    算法，應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章第八節有關期間規定計算。

    公告截止後，如有符合資格者，應依程序規定辦理甄選事宜，如無適

    任人員時，始得再次上網公告。

五、本甄選之評分，各中心得依擬任職務所需知能，就考試、學歷、職務

    歷練、訓練、進修、年資、考績（成）、獎懲及發展潛能等項目，訂

    定評分標準表。



    護理人員應採二階段之甄試方式進行甄選，其他人員得準用。

    前項所稱甄試方式，區分下列二種：

（一）測驗：得以筆試、電腦測試、專案報告等其他實地考試方式為之。

（二）面試：以語言問答或討論方式評量應考人之知能及有關事項。其評

      分項目及配分如下：

      1.職務歷練（學歷、專業素養）50  分。

      2.言辭（包括態度、語言表達能力）15  分。

      3.才識（包括問題分析、判斷、反應能力等）35  分。

    辦理甄選時，得視第一階段成績（達用人機關所訂及格標準者），至

    多擇優錄取每一職缺數之十倍人數參加第二階段甄試，並將參加第二

    階段甄試人員名單公告本局及甄選之中心網站。另「面試」成績不得

    逾總成績之百分之四十。各中心應於甄選作業結束後七日內，按「測

    驗」及「面試」各佔百分比核計總成績並簽奉核可後，提報甄審委員

    會審議通過，將錄取名單公告於本局及甄選之中心網站。

六、為簡化公開甄選作業程序，即時因應機關用人之需，各中心於辦理職

    缺公開甄選時，得依公務人員陞遷法施行細則第三條第三項之規定，

    於正取名額外，得增列候補名額，其名額不得逾職缺數二倍，候補期

    間為三個月，自甄選結果確定之翌日起算。

七、有關舉辦甄選試務作業，除依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暨各區健康服務中心

    各項人事甄試作業專案機密維護注意事項辦理外，並應注意下列事項

    ：

（一）測驗試題由主辦單位擇人命題或聘請專家學者命題後，由主辦單位

      會同人事、政風人員製卷、彌封及拍照存證。

（二）測驗結束後，答案卷應即彌封拍照。

（三）電腦測試時，應於測驗結束時當場列印並請應試人員簽名後彌封。

（四）面試委員評審成績應當場評定，不得於離開試場事後補填或更正。

（五）各中心參與試務人員及面試委員不得徇私舞弊、遺漏舛誤或洩漏秘

      密；其涉及本人、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之甄選案，應行迴

      避。如有違反，視情節予以懲處。


